
13 公告 2018年3月22日 星期四

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明镜
WEEKLY周刊

法院公告
2018年3月22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邵慧萍遗失浙江省鉴定中心
2014 年 5 月 18 日颁发的《企业人力
资 源 管 理 师》证 书 一 本 ，编 号
1411000006100472，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沈国平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与 沈 国 平 签 署 的《债 权 转 让 协 议》[ 协 议 编 号 ：
01ZSTX-201803-01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
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
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沈国
平。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沈国平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
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沈国平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
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沈国平履行主债

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
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沈国平联系电话：13355829689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6-85306870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沈国平

2018年3月22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湖州华蒙电
力燃料有限
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7年6月22日）

借款合同编号

33010120140017232

33010120140017481

33010120140017821

33010120140019262

33010120140021628

33010120140022301

33010120140021822

本金

31,695,727.63

欠息

7,978,618.93

本息合计

39,674,346.56

担保人

湖州森泰电力燃
料有限公司、柏
铭壮、黄雪梅、吴
志刚、褚建、章
蔚、陆冠英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6月22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沈国平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
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
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

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关于浙江绣锦服饰有限公司债权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

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该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充分支付能力；交易对象不得为：
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
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
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
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

联系人：张经理

联系电话：0571-87163159
邮件地址：zhanganqi@coamc.com.cn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 、0571-87163165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3月22日

序号

1

债权名称

浙江绣锦服
饰有限公司

所在
地

浙江
省金
华市

币种

人民
币

本金(截止至2015
年8月21日)

14,994,461.78

利息(截止至2015
年8月21日)

871,572.50

担保
情况

保证、
抵押

资产
情况

停止
经营

（2017）浙0102民初1926号
侯志晓、杭州金稼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被告张

学林就（2017）浙0102民初1926号民事判决书提起
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及民事
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3060号

吕诗训：本院受理原告安吉孝丰旺竹园艺场
诉被告丁小莉及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0106民初3060号民
事判决书。判令如下：驳回安吉孝丰旺竹园艺场
的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现原告安吉孝丰旺
竹园艺场依法提起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2017）
浙0106民初3060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两被上诉
人偿还上诉人借款人民币1307421.2元，并承担自上
诉人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二、
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等相关费用
由两被上诉人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天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1110号

程杰：本院受理原告杨中志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判令：1、被告向原告偿还借
款本金300000元、支付利息12000元。2、判令被告
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和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623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7781号

周春英：本院受理原告焦宾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778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1188号

杭州太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郑海中与被告王开明、杭州太行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15 日内。本案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09:10（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2621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952号

丁文仙：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0106民初1952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2417号

杜岳仁、诸葛斌：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东华纤维
制造有限公司诉你们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原
告诉请要求你们对浙江中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所
欠原告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36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2429、12430、12432号

浙江方泰电器有限公司、黄河、郑克群：本院
受理原告杭州市西湖区御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
被告袁烝、桐庐百胜电器有限公司转塘分公司、浙
江家景电器有限公司、浙江方泰电器有限公司、黄
河、郑克群借款合同纠纷三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告知合议庭通知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浙江省女子监狱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2436号

浙江方泰电器有限公司、黄河、郑克群：本院
受理原告杭州市西湖区御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
被告袁烝、杭州继敏枫贸易有限公司、浙江家景电
器有限公司、浙江方泰电器有限公司、黄河、郑克
群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
合议庭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10 时 00 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浙江省女子监狱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9420号

范国稳：本院受理原告祁军元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9420 号民事判决书。范国稳于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归还祁军元借款本金 8500 元。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0642号

金连英：本院受理原告杜国海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10642 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内容如下：驳回杜国海的起诉。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8215号

袁彩彩：本院受理陈春洪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8215 号民事判决书。袁彩彩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归还陈春洪借款 100000 元。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8106号

徐永伟、徐光法：本院受理杭州力德仕工程机
械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7）浙0106民初8106号
民事判决书。徐永伟、徐光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支付杭州力德仕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挖掘
机损失 580099.5 元，违约金 117470.1 元（暂计算至
2017 年 8 月 29 日止，此后至主债务履行完毕之日
止的违约金按日万分之五另计），共计 697569.6
元。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8291号

袁国方：本院受理王柏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8291 号民事判决书。袁国方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归还王柏林借款本金 264600 元。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6512、6513号

许海金：本院受理汪显忠诉你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6512、651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8564号

骆以杭：本院受理杨会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856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6859号

余海生：本院受理余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 0106 民
初 6859 号民事判决书。余海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归还余华借款本金 78000 元。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6311号

袁其锋：本院受理郑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0106民初
6311号民事判决书。袁其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归还郑华借款本金50000元、支付利息24000元，合
计7400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5978号

石来鹏：本院对原告浙江锐拓非融资性担保
有限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民 事 裁 定 书 [ 案 号 ：
（2017）浙 0108 民初 5978 号]。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5985号

杨玉柱：本院对原告浙江锐拓非融资性担保
有限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 案 号 ：
（2017）浙 0108 民初 5985 号]。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5955号

浙江日金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浙江盾
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

书[案号：（2017）浙 0108 民初 5955 号]。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5832号

张海芳：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安源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诉你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10 民
初 1583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350号

杭州亿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杭州四方博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亿鼎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司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7 月 31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余杭法庭第四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6558号之一

俞建红:本院立案受理原告郑成事诉被告俞建
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10 民初 16558 号民事判
决书及诉讼费用负担通知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及诉讼费用负担
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600号

杭州吉梦时装有限公司、沈拥华、褚芳艳：本
院受理原告徐金诉被告杭州吉梦时装有限公司、沈
拥华、褚芳艳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
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
五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6 月 19 日下午 13 时 45 分在
本院塘栖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浙江经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倪丽霞、赵冷等7户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方式转让，现予以公告。 1、 债权情况：单位：人民币元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
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
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
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债权转让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18】年【3】月【22】日，有效期限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

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
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

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郑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273712】
通讯地址：【杭州】市【上城区】西湖大道【193】号 邮政编码：【310002】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联系人：【张经理】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3月22日

原债权人

浙江华升物流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诸暨支
行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保俶支行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浙江经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倪丽霞

赵冷

钟浙晓

浙江百瑞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杭州百瑞运河大饭店有限公司

杭州百瑞四季酒店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各原债权转让基准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1包商（总公）公借字第006号

01211000072012经营贷0000145

01211000072011经营贷0001567

01211000072012经营贷0001592

026C110201200527

026C110201200529

026C110201200226

本金余额

81,000,000.00

899,999.75

873,155.97

3,574,347.63

4,990,000.00

4,755,990.36

1,679,308.26

97,772,801.97

欠息

32,834,558.25

375,888.00

401,843.04

1,081,654.86

1,838,889.12

1,753,271.40

763,777.79

39,049,882.46

担保人

钟浙晓、诸暨市经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杭州裕昌纺织品有限公司、浙江泰利实业有限公司、何文辉

钟浙晓

钟浙晓

钟浙晓

浙江经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百瑞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浙江百瑞香江大酒店有限公司、何文辉、钟浙晓

浙江经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百瑞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浙江百瑞香江大酒店有限公司、何文辉、钟浙晓

浙江经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百瑞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浙江百瑞香江大酒店有限公司、何文辉、钟浙晓

抵押物

诸暨市银都大厦一楼商铺、二
楼的商铺；余杭区中泰乡桃花
源凤凰东村12号房产。

江山市中山路57、59、61、63、
65、67号营业房。


